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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相关要求，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提出并归口。
主编单位：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技术审查人员：
本文件审定人员：

引   言
存量房经纪服务是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针对存量房交易提供的房地产经纪服务。存量房存在非标性强、市场分散、主体多元、交易流程复杂等特点，存量房经纪服务专业性较强、难度较大、潜在风险较多。为此制定本文件，以提高存量房经纪服务质量，减少经纪服务纠纷，规范经纪服务行为，使经纪服务更加公开透明。
本文件是《存量房经纪服务流程及服务规范》的第四部分，《存量房经纪服务流程及服务规范》由以下4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服务于卖方客户；

——第二部分：服务于买方客户；

——第三部分：服务于出租方客户；

——第四部分：服务于承租方客户。

鉴于各地房地产交易流程及各项房地产经纪服务内容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综合考虑规范性、全面性及引导性原则，确定了房地产经纪服务的一般流程，涵盖了主要的基本服务与延伸服务内容。在实际使用中可根据各地有关房地产交易政策及客户需求对经纪服务事项及其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具体各项服务内容以房地产经纪机构与委托人签订的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为准。

存量房经纪服务流程及服务规范                            第四部分：服务于承租方客户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存量房承租经纪服务的一般流程，规定了各项服务的内容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为客户提供存量房承租经纪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存量房 second-hand housing
基于房屋租赁合同或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默示协议，出租给承租人用于安全居住使用的房屋。
3.2 
房地产经纪real estate brokerage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为促成房地产交易，向委托人提供房地产中介、代理等服务并收取佣金等服务费的行为。
3.3 
房地产经纪服务 real estate agent services

房地产经纪机构为促成房屋买卖、房屋租赁等房地产交易，向客户提供房源客源信息、带客户查看房屋、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协助办理不动产登记、代办贷款以及房屋交割等服务。
3.4 
房地产经纪机构 real estate brokerage agency

依法设立并在住房和城乡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从事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3.5 

加盟机构 affiliates

被授权使用他人房地产经纪品牌、商业标识、管理模式或知识产权的房地产经纪机构。
3.6 
房地产经纪人员 real estate broker

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

3.7 
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 real estate agent professionals 

经考试或考核认定、资格互认等方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执业）资格并完成登记的人员，包括房地产经纪人协理、房地产经纪人和高级房地产经纪人。
3.8

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 real estate agent service contract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委托人之间就房地产经纪服务事宜订立的协议。
3.9

独家委托 exclusive agency

委托人仅委托一家房地产经纪机构代理房地产交易事宜。
4  服务流程及要求

4.1  提供租房咨询

根据客户意向，实名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具体应做到：
a）如实告知从业情况（姓名、是否取得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所在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分支机构等信息；
b）线上回复应及时、耐心，门店接待应礼貌、友好；
c）对有明确承租意向的客户，了解客户对拟承租房屋的要求（包括房屋面积、户型、区位、新旧程度、家具家电配置等）、房屋用途及租金预算等。

4.2  签订经纪服务合同
4.2.1  客户决定委托租房的，应与客户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承租）》，明确相关委托服务事项。
4.2.2  与客户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承租）》前，应做到：
a）初步判断客户的主体资格。查看客户的身份证明等资料原件，辨认证明材料是否存在明显虚假，留存相关材料复印件或影印件并妥善保管（见附录B）；
b）告知并与客户商定是否收取佣金、收取标准或金额、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以及可能涉及的其他费用的收取标准或金额；
c）告知客户重要事项并请客户签名确认。包括应由客户协助的事宜、提供的资料，房屋租赁的一般程序及承租房屋可能存在的风险、房屋租赁涉及的税费，经纪服务内容及完成标准。

4.2.3  与客户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承租）》时，应做到：
a）向客户出示房地产经纪机构营业执照和备案证明的原件、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登记证书。属于加盟机构的，还应告知加盟品牌情况，并出示品牌加盟授权书；

b）向客户推荐可选用的合同文本，详细地解释合同各项条款，按照商定的经纪服务内容及完成标准、经纪服务费用及其支付方式、时间等填写合同；
c）《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承租）》可以通过线下或线上方式签订，由客户及承办该业务的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签名，加盖房地产经纪机构印章。

4.2.4  签订合同后，因房地产经纪机构原因变更承办该业务的房地产经纪人员的，应取得客户的书面同意。

4.2.5  妥善保管客户的相关资料，完成经纪服务后，除归档留存的复印件外，其余的资料应及时退还，并按照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房地产经纪服务中客户个人信息保护指南》（T/CIREA JJ002-2023）等标准要求妥善处理收集的相关客户信息。
4.2.6  按照《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约定规范收取经纪服务费用，并及时向客户开具正规发票。

4.3  房源匹配及带看
4.3.1  根据客户需求，搜索、匹配并推荐合适的楼盘、房源进行带看。

a）合理规划带看次序，事先熟悉带看路线、详细了解带看楼盘及周边配套等情况；
b）告知带看计划，与客户提前约定实地带看时间；
c）带看前，征得拟看房屋出租人、现有租客（若存在未到期租约）同意，事先告知客户所看房屋居住现状；
d）带看时准备好相关资料，按照《房屋状况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向客户客观、全面地介绍房屋基本情况及优缺点，客观回答客户提问并给出专业建议，关注客户看房评价和感受，做好带看记录。
4.3.2  客户暂时不方便实地看房的，可先通过VR等形式初步带看，待客户方便时再实地带看。
4.3.3  带看后及时回访，对比分析已看房屋的优劣势，询问客户意向。
4.4  协助商议租金及交易条件
4.4.1  议价前与租赁双方确定议价时间，初步向租赁双方了解租金和押金金额、租期、最早交房时间等重要交易条件的要求，并及时、完整、准确地转告双方交易相对人。
4.4.2  协助租赁双方洽谈议价，直至双方就所有事项达成一致。协助客户与租客商定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租金和押金金额、租金支付周期、支付方式；

b）租赁期限、起租日、最早交房时间；

c）家具家电配置及维修责任；

d）水、电、燃气、物业、供暖等费用支付方；

e）房屋使用要求及维修责任；

f）是否可以转租、合租；

g）房屋使用的特殊要求（如宠物等）；
h）争议解决办法及违约责任。

4.5  协助签订租赁合同
4.5.1  协助签订租赁合同前，复核房屋状况信息及客户信息，排查租赁风险。

4.5.2  协助租赁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应做到：
a）优先选用住房和城乡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制定的《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b）根据租赁双方洽谈结果，填写合同文本，如示范合同文本中未写入但需要明确的事宜，可通过附加条款或补充协议进行约定；

c）协助租赁双方完成《房屋租赁合同》网上签约备案。

4.5.3  租赁合同签订后，应做到：
a）提醒客户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向出租方支付首期租金及押金；
b）客户需要开具租金发票的，告知客户开具发票所需资料、办理时间地点、应到场人员，宜陪同办理。

4.6  协助完成物业交验
4.6.1  《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交房的时间前，提醒客户做好交房准备，并协助客户完成以下事项：
a）查看水、电、燃气、供暖、有线电视、网络、物业等费用缴费凭证，做好记录；
b）清点房屋内留存物品，填写房屋交接单，请租赁双方签字，将房屋钥匙交予客户。
4.6.2  及时协助客户解决物业交验中的其他问题。
4.7  提供相关服务保障
4.7.1  服务过程中，为客户提供投诉渠道并应保持渠道畅通。接到客户投诉后，应进行情况核实，并于48小时内反馈有关情况或处理结果。

4.7.2  除因客户过失外，未完成经纪服务合同约定事项，或者服务未达到约定标准的，不得向客户收取服务费用，已收取服务费用的应于10个工作日内退还客户，但可以按照约定请求客户支付从事经纪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4.7.3  服务完成后，应对客户进行满意度回访，将客户反馈的问题或需求期望，作为制定改进服务措施的重要依据，逐步提高服务水平。
附 录 A
（资料性）
存量房租赁经纪服务流程图（服务于承租方客户）

图A.1给出了存量房租赁经纪服务（服务于承租方客户）的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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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承租方客户证明资料清单

表B.1给出了存量房租赁经纪服务中应查验、留存的承租方客户证明资料清单。

表B.1承租方客户证明资料清单

	序号
	应查验的资料
	应留存的资料

	1
	自然人客户的身份证明原件
	自然人客户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或影印件

	2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客户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客户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或影印件

	3
	房屋承租委托证明材料原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原件（代理人代办租房的）
	房屋承租委托证明材料原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或影印件（代理人代办租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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